[bookmark: _Toc15395715]新民高級中學實習場所學生自治幹部辦法
80年04月15日 實輔會議訂定
90年02月15日 實輔會議修訂
107年10月22日 實習處處務會議修訂
1、 為加強學生實習管理，培養學生自治、領導及服務能力，以提高專業技能訓練成效，特訂定本辦法。
2、 實習場所學生自治幹部分配表如下：
（1） 領班
1. 監督及領導實習場所自治幹部正常運作。
2. 轉達及執行教師分配及指示事項。
3. 每次上、下課開、鎖實習場所門。(鑰匙向實習場所技士、佐領取)
4. 下課二十分鐘前，傳達停止實習工作，並督導學生整理工作崗位，將工具歸還原位並清潔實習場所。
（2） 副領班：
1. 擔任副領班之責，領班缺席時職務代理人。
2. 填寫實習場所實習日誌。
3. 上課時將出缺席人數及每組之實習進度詳細填入實習日誌。
4. 收集並轉達同學的意見和建議。
（3） 安全管理員
1. 負責上下課時間照明、電扇、窗戶、總電源之啟閉。
2. 協助教師處理有關安全事故(大門、窗戶、照明設備、插座、電氣設備、機械設備、危險物品等)。
3. 執行教師有關安全指示。
4. 保管危險箱及補充藥品。
5. 隨時注意遵守安全工作者或不愛惜公物之學生。
（4） 如遇意外事故，負責陪同受傷者赴醫。清潔管理員
1. 分配實習場所清潔人員之工作並督導清掃日常清潔工作能確實執行(室內地面、走廊、工作台、櫃架及洗手台、廁所等，清潔管理員免清潔職務)。
2. 策劃定期大掃除之職務分配。
3. 保持廢物箱清潔、用具及存放部份之整潔，對各種廢品督導分類存放。
4. 負實習場所佈置、維持實習場所清潔整齊之規劃及督導責任。
（5） 工具(儀表)管理員
1. 負責管理工具(儀表)借用與收回。
2. 檢查工具(儀表)是否完整，如有不妥即報告老師作適當處理。
3. 下課後檢點並整理工具，如有損壞或缺少即報告老師。
4. 登記未還之工具。
（6） 材料管理員
1. 填寫材料申請單向物料庫領取材料並轉發同學。
2. 整理及收回材料及廢料。
3. 負責管理及維護材料室之安全與整潔。
3、 實習場所自治幹部產生方式：
（1） 各項自治幹部由任課教師指派或指導學生互選擔任。
（2） 每任實習場所幹部任期一學期，必要時，任課教師可以於期中更換幹部。
（3） 各學期人事宜輪流擔任避免重覆，期使全體學生均有參與學習及學習服務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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